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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 1085500261 號 

 

制定「新竹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 

附「新竹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核定本  

第 一 條  為保障大眾食用作物之安全並兼顧農民權益，增進限制耕作農

業用地地力，避免食用作物污染危害之發生，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管單

位為本府農業處。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於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款定義之農業用

地。但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範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

場址或污染管制區之農業用地不適用之。  

第 四 條  農業用地種植食用作物，其可食用部分經監測重金屬含量超過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定相關食用作物重金屬限量標準，本府應即

公告為限制耕作農業用地。限制耕作農業用地之實際耕作者應選擇

採行下列處理措施：  

一、休耕。  

二、依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相關規定輔導辦理造林。  

三、接受本府輔導種植非食用作物、辦理生產環境維護措施或

種植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及其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推薦之

食用作物。  

前項實際耕作者非屬所有權人者，應以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或

合法取得使用權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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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二項第三款辦理者，應先報經本府審查核定後實施；實施

後，經監測該農業用地所種植食用作物之重金屬含量符合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所定相關食用作物重金屬限量標準達二次以上者，始得

公告解除限制耕作農業用地。  

前項經解除限制耕作之農業用地有第一項所定情形者，依該項

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事項，本府得予補助，補助辦法由本

府另定之。  

本府於必要時，得組成輔導小組向限制耕作農業用地實際耕作

者或所有權人進行協商輔導，或協商出租其農業用地予其他生產者

從事種植非食用作物。  

第 六 條  本府執行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得委辦鄉（鎮、市）公所辦

理。  

第 七 條  本府或受委辦機關對農業用地實施農作物污染監測採樣、管制

或剷除受污染農作物時，農業用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

拒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採樣數量以足供檢驗及留樣所需為限。依第一項實施農作

物污染監測採樣、管制或剷除受污染農作物時，得洽請警察機關派

員協助。  

第 八 條  經本府公告為限制耕作農業用地，除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

定種植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及其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推薦之食用作

物種類外，不得種植其他食用作物。  

前項限制耕作農業用地於本自治條例施行前，或限制耕作農業

用地公告前種植食用作物者，本府得管制、剷除或銷毀，並予以補

償。  

前項補償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 九 條  農業用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善盡保護農業用地之義

務，發現可疑污染源應向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舉發。  

第 十 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拒絕、規避或妨礙農作物污染監測採

樣、管制或剷除作業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一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經命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剷除或銷毀該食用作物，本

府不予補償。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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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 1085500263 號 

 

修正「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各場地指中心大廳、星空劇場、達文西教室、第一研

習室、第二研習室、第一電腦教室及第二電腦教室。  

前項各場地包括場地區域、構造物及附屬設備。  

第三條  得申請使用本中心各場地設施之範圍如下：  

ㄧ、與教育有關之研習、集會或活動。  

二、其他經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或本中心同意之各項

活動。  

中心大廳及達文西教室限供動漫有關研習或活動使用。  

第五條  活動性質具公益性並經本府核定者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第九條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經同意使用前，不得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布或

刊載本中心字樣。  

二、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於使用之場地及其四周擅設旗幟、張

貼海報、宣傳標語或其他文宣品。  

三、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氣設備以策安全。  

四、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  

五、使用用畢後應立即將場地、設施設備回復原狀。  

違反前項情形，如經勸阻無效者，本中心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其使

用，如有損壞設施或未清除非屬本中心物品之情事者，本中心得以申

請人繳納之保證金辦理修復或清除作業，申請人不得異議。  

保證金不足時，申請人應負賠償之責。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經

本中心檢查該場地及設施維護完整、場地清潔完成，於三十日內無息

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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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備註 
新台幣元/半天 

中心大廳   二十 

場地使用費 五千 

一、 開放借用時間為週一至

週五(週六開放兩週借用

一次；週日不開放)，上

半天為早上八時至十二

時，下半天為下午一時至

下午五時。各項活動除經

本中心事前同意外，應於

下午五時結束。 

二、 星空劇場為配合本中心 

動漫活動，開放借用時間

以本中心公告為準。 

三、 場地使用費、水電費及 

空調使用費計算以上半

天或下半天為一基數，空

調使用費依照實際使用

時收取。 

四、 場地使用費未滿一基數 

以一基數計算，逾該場次

結束時間(中午十二時、

下午五時)者另加一基數

收費，餘以類推。 

五、 水電費及空調使用費， 

逾該場次結束時間(中午

十二時、下午五時)以小

時為單位計算，未滿一小

時以一小時計算，一小時

費用以收費標準半天除

以四計算。 

六、 場地之清潔及回復由使

用單位負責。 

保證金 一萬五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星空劇場 五十四 

場地使用費 五千 

保證金 一萬五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達文西教室 三十六 

場地使用費 六千 

保證金 一萬八千 

水電費 四百 

空調使用費 六百 

 第一研習室 一百四十四 

場地使用費 四千 

保證金 一萬二千 

水電費 四百 

空調使用費 六百 

 第二研習室 六十六 

場地使用費 三千 

保證金 九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第一電腦教室 四十八 

場地使用費 六千 

保證金 一萬八千 

水電費 四百 

空調使用費 六百 

第二電腦教室 三十 

場地使用費 五千 

保證金 一萬五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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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場地使用申請書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人

使用場地 
1、□中心大廳。 2、□星空劇場。 3、□達文西教室。 4、□第一研習室。 

5、□第二研習室。 6、□第一電腦教室。7、□第二電腦教室 

佈置時間 

(無免填)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共     天     時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共      天     時 

檢附資料 □活動計畫書一份  □其他（如附件） 

其他借用 

設備 

1、桌子      張  2、椅子      張  3、標示立牌       支 

4、麥克風      支   5、簡報筆      支  6、其他(請敘明): 

茲向貴中心借用上開場地及設備，並願遵守貴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

所申請活動如有違反規定，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願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申請單位 /個人：  

   負責人姓名 (單位請填寫 )：         (簽章 ) 聯絡人姓名 : 

   職稱：                   職稱：       電話：               

   電話：  

   地址：                   手機：  

                                           （請蓋申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 
審查意見  

應繳費用 

1.場地使用費:              元    2.保證金:              元 

3.水電費:              元        4.空調使用費:              元 

總計:               元(□已於     年     月     日繳納費用   □免繳納費用) 

場地管理 

承辦人 
出納 

行政組 

組長 
會計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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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 1085551152 號 

 

修正「新竹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第五條。 

附修正「新竹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第五條。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  

第 五 條  本辦法之獎勵等次如下：  

一、從事志願服務滿一年且服務時數五百小時以上者，頒給志

工榮譽獎狀。  

二、從事志願服務滿一年且服務時數一千小時以上者，頒給志

願服務銅級獎得獎證書。  

三、從事志願服務滿三年且服務時數一千五百小時以上者，頒

給志願服務銀級獎得獎證書。  

四、從事志願服務滿五年且服務時數二千小時以上者，頒給志

願服務金級獎章及得獎證書。  

前項獎勵以公開儀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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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交通字第 1080340535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路線虧損作業規定」第十一條，自即

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 108 年 02 月 26 日交路字第 1080003594 號函辦理。 

二、檢附「新竹縣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路線虧損作業規定」乙份。 

 

正本：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之星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金牌客運有限公司、新通客運有限公司 

副本：交通部、交通部公路總局、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本府交通旅遊處(均

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新竹縣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路線虧損作業規定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以下簡稱客運業）

特殊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依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第五條訂定本規定，

以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水準，建立完善之大眾運輸系統，促進大眾運輸永

續發展。  

二、本規定所稱特殊服務性路線係指依民眾需要經營之本縣山區、郊區偏遠

路線及政策性服務路線。  

三、客運業營運之路線有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補貼：  

(一)前一年度營運虧損之特殊服務性路線。  

(二)本年度闢駛之特殊服務性路線。  

四、客運業申請補貼應備齊下列文件於每年二月十五日以前(遇行政機關放假

日則順延至機關上班日)向本府提出申請，如提供確有困難，應報請本府

同意並限期提供，如仍未依限定時間提出申請，應按逾期日曆天數(含例

假日)，每日扣減新台幣一千元，逾三十日(含)以上者，視同放棄申請：  

(一)總說明（應含申請補貼路線本年度營運計畫、申請補貼路線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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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貼總額、本年度補貼款運用計畫及前一年度補貼金額）。  

(二)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金額概算表(如附一)。  

(三)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申請表(如附件二)。  

(四)前一年路線別之營運年報表、營運月報表及前三年經會計師簽證之

下列書表：  

1.資產負債表。  

2.損益表。  

3.現金流量表。  

4.股東權益變動表。  

5.運具清冊。  

(五)會計師就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所為之補貼評估報告。  

(六)第四款之書表，如為新闢路線提供確有困難者，得免予提供。  

五、申請補貼之特殊服務性路線，應每日行駛二班次以上，六十班次以下，

且路線里程三十公里以下。每日行駛班次超過六十班次，且路線里程三

十公里以下，以補貼六十班次為限。有特殊需求之服務性路線，客運業

得提供區間載客數、旅次長度等相關資料，經本府核定者，不受每日最

低二班次以上或路線里程三十公里之限制。  

六、客運業如於車體有廣告行為，除公益廣告外，其廣告內容應先經本府核

准，並將廣告收入列入每年實際營運收入。  

七、依據客運業提供之資料於動態資訊系統進行抽查，如抽查到動態資訊系

統未顯現之班次，客運業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證明該班次發車營運，如

無相關佐證資料，應扣減該班次之補貼款(一班次之補貼款＝每車公里合

理營運成本×每路線實際核定里程數)。  

八、補貼金額計算如下  

(一)每年最高補貼金額＝(每年合理總營運成本－每年實際總營運收入) 

x(服務品質因子)，核算方式（如附件三）。  

(二)依前項公式計算之最高補貼金額如超過業者原申報之補貼款總額者

，以業者原申報之補貼款總額為上限。  

(三)計算補貼金額後，其補貼總金額超過補貼預算金額者，按各補貼金

額比率分配。  

九、申請補貼之路線，非因本府政策需要要求調整而致當年度申請補貼之營

運計畫班次數超過前一年度同路線行駛班次數者，以前一年度行駛班次

數為當年度行駛班次數。  

十、本府受理申請補貼案，應提送新竹縣轄市區汽車客運審議委員會審議，

經議決同意補貼者，由本府核定補貼金額。不同意補貼者，應附具理由

通知客運業，客運業有異議時，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向本府提出異

議。  

十一、補貼申請及請(撥)款作業程序如下：  

(一)受補貼之客運業應每半年檢具補貼請款書(如附件四)及相關資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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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會計作業流程報本府查核後核實撥付。  

(二)補貼款之申請時程：  

1.於當年五月十日前(遇行政機關放假日則順延至機關上班日)申

請前一年度十一月至當年度四月之第一期補貼款。  

2.於當年十一月十五日前(遇行政機關放假日則順延至機關上班日

)申請當年五月至十月之第二期補貼款。  

3.為年終請款考量，如未依限定時間提出申請，應按逾期日曆天數

(含例假日)，每日扣減新台幣一千元，逾五日者視同放棄申請。  

十二、受補貼客運業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於服務路線公車上裝設並使用電子票證驗票機、電腦售票機(或

代幣卡)、行車紀錄器及公車動態系統，每日出車前應檢查設備是

否正常，其電子票證驗票機、電腦售票機(或代幣卡)及公車動態

系統或相關佐證資料應保存兩個年度，以供補貼監督及稽核；其

影像檔應保存至少二個禮拜。  

(二)於受補貼路線車輛車廂內靠車門明顯處，標明該路線接受政府補

貼。  

(三)每月二十日前以正式文書彙送前月之各受補貼路線行車月報表，

並以電腦格式資料建檔。  

(四)確實執行經核定之各項計畫。  

(五)實施「汽車運輸業統一會計科目」與「汽車客運業路線別成本計

算制度」，並將相關報表提送本府審查。  

(六)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如有未遵守或未符合本縣市區汽車客運動態資

訊管理系統管理要點，本府得通知其限期內改善。  

十三、受補貼客運業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變更各項計畫應報請本府核定，不得擅自變更，違者本府得依情

節輕重，扣減或中止撥發補貼款。  

(二)各項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書內容不得申報不實。本府撥付補貼金額

後發現申報不實，應依法追回補貼款。  

十四、經派員抽查客運業有違約情節者（如附件五），依扣減營運虧損補貼通

知書（如附件六）通知業者並扣減補貼金額。  

十五、受補貼客運業在同一年度內個別受補貼路線受扣減六個違約基數以上

之處分者，除該路線受扣款處分外，本府應停止該路線下一年度之補

貼申請；本府對個別客運業同一年度內超過六個違約基數之路線總數

達該業者受補貼路線總數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者，應停止辦理下一年度

該客運業之補貼申請。  

十六、本府得隨時查核各項計畫之執行情形，並得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客運業

應配合辦理，不得拒絕，違者停止辦理下一年度該業者之補貼申請。  

十七、本虧損作業規定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並依程序報經交通部核定

後實施，增訂、修改時亦同。  

12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四期 

 

 

13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083711994 號 

 

主旨：檢送本縣「本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自函頒日起實施。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檔科、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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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本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

強推動本土語言教育，特成立本縣本土

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並訂定本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

強推動本土語言教育，特成立本縣本土

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並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

正。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供本縣本土語言教育推動政策

方向原則之諮詢。 

（二）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機關、團

體推展本土語言教育之事項。 

（三）研訂本土語言教育措施之發展方

向。 

（四）提供本土語言推展策略、方案、

計畫等事項之意見。 

（五）提供本土語言課程、教材、活動

之規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六）提供推展本土語言機構提高效能

之建議。 

（七）其他有關推展本土語言諮詢事

項。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供本縣本土語言教育推動政策

方向原則之諮詢。 

（二）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機關、團

體推展本土語言教育之事項。 

（三）研訂本土語言教育措施之發展方

向。 

（四）提供本土語言推展策略、方案、

計畫等事項之意見。 

（五）提供本土語言課程、教材、活動

之規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六）提供推展本土語言機構提高效能

之建議。 

（七）其他有關推展本土語言諮詢事

項。 

本點未修

正。 

三、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教育處處長

擔任；並置委員十人，由縣長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與行政人員代表 2人。 

（二）推展本土語言教育之機構、團體

代表 6人。 

（三）學者專家代表 2人。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學

務管理科科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以學年度制聘任，

期滿得續聘之；委員任期屆滿前因故出

缺時，得補行遴聘，其任期至原遺缺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

人，分別由縣長及秘書長兼任之； 

並置委員七至廿一人，由縣長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與行政人員代表 

（二）推展本土語言教育之機構、團體

代表。 

（三）學者專家代表。 

本會另置執行長、副執行長各一人，分

別由教育處處長及副處長兼任；另置執

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科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會

務。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

員任期屆滿前因故出缺時，得補行遴

聘，其任期至原遺缺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召集會議主

席人由教育

處處長擔

任，並明定

各類委員人

數及以學年

度制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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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為原則，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

克出席時，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未

指定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一項會議之召開，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之。 

四、本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為原則，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

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

員或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職務；未指

定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一項會議之召開，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之。 

修正召集會

議主席人

選。 

五、本會召開會議時，得就相關議題邀

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 

五、本會召開會議時，得就相關議題邀

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 

本點未修

正。 

【本點刪除】 六、本委員會得委託中心學校或另設置

教學輔導小組辦理各項推廣本土語言

業務。 

委員會為諮

詢角色，業

務由教育行

政單位推

動，應由行

政機關委

託，非委員

會，爰刪除

此點。 

六、本會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

本機關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交通費。 

七、本會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

本機關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交通費。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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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本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推動本土語言教育，特成立本縣本

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供本縣本土語言教育推動政策方向原則之諮詢。  

（二）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機關、團體推展本土語言教育之事項。  

（三）研訂本土語言教育措施之發展方向。  

（四）提供本土語言推展策略、方案、計畫等事項之意見。  

（五）提供本土語言課程、教材、活動之規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六）提供推展本土語言機構提高效能之建議。  

（七）其他有關推展本土語言諮詢事項。  

三、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教育處處長擔任；並置委員十人，由縣長就下列

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與行政人員代表2人。  

（二）推展本土語言教育之機構、團體代表6人。  

（三）學者專家代表2人。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兼任之。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以學年度制聘任，期滿得續聘之；委員任期屆滿前

因故出缺時，得補行遴聘，其任期至原遺缺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本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

席；未指定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一項會議之召開，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

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之。  

五、本會召開會議時，得就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  

六、本會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機關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交通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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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主一字第 1084810395 號 

 

主旨：「新竹縣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自 108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2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70101174 號函辦理。 

二、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所轄鄉(鎮、市)公所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準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三、本府 108 年 2 月 23 日府主一字第 1084810244 號予以註銷。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新竹

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新竹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主計處預算科、本府主計處會計審核科、

主計處會計決算科、本府主計處基金科 

 

縣長 楊 文 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新竹縣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廢止理由 

ㄧ、查新竹縣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係依據縣(市)各機關學校購置

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範例訂定。 

二、次查行政院於107年5月22日院授主預字第1070101174號函停止適用縣(市)

各機關學校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範例，並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本案新竹縣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亦同。 

 

新竹縣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各機關公務車輛之購置事宜，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各機關係指下列機關： 

(一)新竹縣議會。 

(二)本府及所屬一、二級機關。 

三、為撙節購車及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並配合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代

措施推動方案，各機關公務車輛購置原則如下： 

(一)縣（議）長、副縣（議）長、本府（議會）秘書長之專用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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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特種車、各型貨車及機車，依實際需要辦理增

購或汰換。 

(二)公務小客車、大客車及客貨兩用車，除有特殊情況外，不得增購或

汰換。 

(三)各機關購置各種公務車輛，鼓勵購置電動車、油電混合動力車及電

動機車等低污染性之車種。 

四、前點特殊情況係指下列情形： 

(一)機關位處偏遠地區無法採臨時性租車。 

(二)基於業（勤）務特殊性，採臨時性租車方式無法滿足業務所需者，

包括：菸酒查緝，災害工程勘查，水土保育，水利、水災防救及河

川巡防保育，特定事業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禽畜屠體衛生（包括

病、死豬流向及私宰查緝）稽查，環境衛生（包括空氣及水污染查

緝）稽查，疫病防制，動物防疫，地籍測量鑑界複丈。 

前項公務車輛得由各機關衡酌業務實際需要，並本精簡原則核實汰購。 

五、各機關應就前點特殊情況所需公務車輛之汰購及使用建立管理機制。 

六、各機關購置各種公務車輛，應在各年度縣（市）、鄉（鎮、市）預算共同

性費用編列基準所定限額內辦理。 

  前項編列基準已含該車輛所需之各項配備，各機關辦理購置時，不

得逾越該基準之規定。但如有特殊改裝需求，專案報經本府核准並編列

預算者，不在此限。 

七、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應依預算書所列車種辦理﹔若因特殊原因需變更

車種時，應經本府核定後，始得辦理。 

八、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得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九、各機關不得勻用各界捐款及外募款項等經費，支應購車價款。 

各機關不得於工程或勞務採購契約中，納列提供機關使用之公務車輛。 

十、縣（議）長、副縣（議）長、本府（議會）秘書長之專用車，其排氣量

分別不得超過二千五百CC、二千CC及一千八百CC；一般公務小客車，其

排氣量不得超過一千八百CC。 

十一、各機關汰換公務車輛時，其購置新車之預算，應分配於舊車屆滿使用

年限之當月份，不得提前，每一車輛預算執行之賸餘，應予繳庫。 

十二、附屬單位預算購置管理用之車輛，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各機關以接受上﹙下﹚級政府補﹙協﹚助經費購置公務車輛，準

用本要點之規定。 

  鄉（鎮、市）除鄉(鎮、市)長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之專用

車得依規定汰購外，其餘一般公務車輛之購置，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

理，惟遇有特殊情況需汰購公務車輛，應報請本府核定。 

 

18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四期 

 

 

19 

 

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0738 號 

 

主旨：公告 108 年 02 月份「上品擂茶」等 74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上品擂茶」等 74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記

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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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0739 號 

 

主旨：公告 108 年 02 月份「如雷國際商行」等 51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如雷國際商行」等 51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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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
金

屬
結

構
及

建
築

組
件

製
造

業
90

00
0

林
明

聰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80

22
6

10
80

30
04

88
42

16
47

84
忠

玉
企

業
社

停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林
路

19
號

1樓
獨

資
電

信
業

務
門

號
代

辦
業

20
00

00
陳

淯
成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80

22
6

10
80

30
04

96
72

78
99

77
咖

啡
凱

菈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環
北

路
一

段
7 9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0
吳

慧
君

3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80

22
6

10
80

30
04

97
82

28
54

49
三

姐
鍋

物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三

民
路

3 7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曾
敏

婷
10

00
0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1
10

52
50

48
宏

展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明
湖

一
街

1 2
0號

2樓
獨

資
電

子
材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潘

麗
鳳

20
00

00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5
47

09
81

39
寶

寶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民
權

街
１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成
衣

零
售

業
3 0

00
0

葉
子

奇
3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80

22
7

10
80

30
05

05
47

20
41

03
立

鋼
機

械
五

金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新
興

路
六

二
０

號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2 0
00

0
温

士
嫻

2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繼
承

登
記

其
他

負
責

人
變

更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6
72

70
30

79
觸

動
影

像
行

銷
工

作
室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2 4

鄰
國

光
街

48
巷

6號
一

樓
獨

資
攝

影
業

20
00

00
曾

郁
之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80

22
7

10
80

30
05

08
99

43
81

93
雪

霸
休

閒
農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桃
山

村
2 0

鄰
民

石
38

0之
1號

合
夥

休
閒

活
動

場
館

業
27

00
00

0
范

啟
敏

95
65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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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0740 號 

 

主旨：公告 108 年 02 月份「軒轅居家清潔」等 37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軒轅居家清潔」等 37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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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0
80

22
1

10
80

30
04

14
02

61
08

59
軒

轅
居

家
清

潔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竹
中

路
73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
田

諭
轅

20
00

0

10
80

20
1

10
80

30
03

19
02

68
60

40
卓

悅
文

教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華

興
一

街
１

４
２

號
一

樓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10

00
00

萬
德

厚
10

00
0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7
02

79
17

04
大

昌
印

刷
文

具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四
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
00

00
0

林
增

堂
20

00
00

10
80

22
5

10
80

30
04

69
26

14
92

67
蟹

之
家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六
家

五
路

二
段

20
6號

5樓
之

3
獨

資
水

產
養

殖
業

20
00

00
林

永
三

20
00

00

10
80

21
2

10
80

30
03

38
30

10
68

25
北

芳
畜

牧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三

民
路

７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飼

料
零

售
業

10
00

0
蘇

欣
暘

10
00

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02
31

59
16

77
喬

巴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五
街

35
號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陸

洪
法

50
00

0

10
80

20
1

10
80

30
03

21
31

59
40

77
四

季
红

蔬
果

易
購

網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文
山

路
17

4巷
34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羅

國
光

50
00

0

10
80

21
5

10
80

30
03

68
31

61
79

65
裕

國
老

邊
滷

肉
飯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三

街
12

2號
4F

之
1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林
榮

松
10

00
00

10
80

22
5

10
80

30
04

75
31

64
04

03
承

宏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建

興
路

一
段

20
1巷

16
號

五
樓

之
一

獨
資

人
力

派
遣

業
20

00
00

陳
春

如
20

00
00

10
80

22
6

10
80

30
04

89
31

78
53

00
波

丹
美

學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13

2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許
展

榮
20

00
00

10
80

22
1

10
80

30
04

29
34

92
15

10
大

昱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文

山
路

亞
東

段
87

2巷
43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10
00

0
邱

?琇
10

00
0

10
80

22
2

10
80

30
04

44
40

98
32

73
大

島
國

際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86
號

9樓
獨

資
翻

譯
業

50
00

0
鄭

曼
雯

50
00

0

10
80

21
2

10
80

30
03

39
41

16
66

38
洋

光
早

餐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西
路

34
2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30
00

陳
汶

鈺
30

0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04
41

47
99

34
一

樂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光

明
一

路
42

2號
2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張

聖
傑

10
00

00

10
80

21
1

10
80

30
03

26
41

48
17

77
謙

信
先

生
手

工
甜

品
店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盛

街
31

7號
4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張

家
賓

10
00

00

10
80

22
1

10
80

30
04

24
42

16
69

73
簡

單
皂

工
作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一
街

12
3號

1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10
00

0
龔

韋
旭

10
00

0

10
80

21
3

10
80

30
03

43
42

16
69

94
翃

翔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上
寮

里
義

民
路

二
段

38
0巷

13
0弄

46
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4

86
00

劉
翃

至
24

86
00

10
80

22
6

10
80

30
04

92
42

16
73

48
安

鑫
汽

車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溪
洲

路
22

7號
獨

資
汽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安
淇

20
00

00

10
80

22
2

10
80

30
04

40
46

36
14

08
泰

成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新
里

九
鄰

新
城

路
一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戴

阿
貴

50
00

10
80

22
6

10
80

30
04

82
47

26
84

00
達

盛
室

內
裝

璜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文
化

街
１

０
８

號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30
00

何
禮

達
30

00

10
80

22
1

10
80

30
04

21
49

89
55

26
友

泰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庄

里
新

寮
街

３
１

６
巷

３
５

３
弄

９
２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50
00

0
林

世
銓

25
00

0

10
80

21
3

10
80

30
03

48
49

94
57

37
旭

輝
工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幸

福
路

３
７

號
３

樓
獨

資
機

械
安

裝
業

（
至

現
場

作
業

20
00

00
宋

蘭
嬌

20
00

00

10
80

22
6

10
80

30
05

00
49

99
00

09
亞

馬
林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雞

林
里

北
興

路
一

段
59

1號
1樓

獨
資

電
腦

設
備

安
裝

業
45

00
00

林
憲

忠
45

00
00

10
80

21
9

10
80

30
04

06
50

55
72

83
八

桂
堂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中
興

一
巷

7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10

00
00

吳
尚

儒
50

00
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20
50

58
17

77
新

新
園

汕
頭

火
鍋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１
５

.１
７

號
一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許

乃
勝

30
00

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07
50

68
75

47
小

宇
通

訊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寧

路
二

段
33

2號
一

樓
獨

資
電

信
器

材
零

售
業

10
00

00
翁

崇
貿

10
00

00

10
80

22
6

10
80

30
04

99
72

79
00

88
富

菽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八
德

路
一

段
67

9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澄

宇
20

00
00

10
80

21
9

10
80

30
03

95
72

79
10

72
陳

文
飲

食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文

昌
街

７
３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陳

惠
慧

20
00

0

10
80

21
9

10
80

30
03

90
72

79
41

34
皇

家
黑

桃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大

同
街

47
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

林
承

築
20

00
0

10
80

21
9

10
80

30
03

91
82

00
41

87
湧

達
汽

車
美

容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山

路
３

０
３

號
(臨

)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50
00

0
徐

志
青

50
00

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0
82

00
48

40
簡

單
披

薩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八

德
路

二
段

36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劉

振
宇

10
00

0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9
82

00
68

32
森

作
塗

裝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東

峰
路

22
0巷

39
號

1樓
獨

資
漆

料
、

塗
料

批
發

業
16

80
00

楊
曼

暄
16

80
00

10
80

22
7

10
80

30
05

18
82

01
14

40
凱

氏
企

業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一
段

62
號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10

00
00

林
誌

鋒
10

00
00

10
80

21
4

10
80

30
03

63
82

01
38

97
天

琦
咖

啡
飲

料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光

復
東

路
３

５
５

號
一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紀
宏

霖
20

00
00

10
80

21
8

10
80

30
03

84
82

01
52

29
佳

品
食

品
工

作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德

和
路

60
巷

16
弄

9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0
鍾

淑
梅

30
00

0

10
80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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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0889 號 

 

主旨：為辦理「變更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

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及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舊市區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徵求民眾或團體

意見，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及內政部 107 年 1 月 22 日台內營字

第 1070800103 號函「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起共 30 天。 

二、公告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三、公告計畫範圍：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及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舊市區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 

四、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於本府前棟三樓第二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座

談會。 

五、都市計畫圖請至竹北市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城鄉發展科及新竹縣都市

計畫網參閱(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 

六、任何公民與團體於公告期間內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載明姓名及地

址向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城鄉發展科提出，公告意見表請至新竹縣都市計畫

網下載 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供作通盤檢討規劃之參考。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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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0910 號函 

 

主旨：為公告「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

畫圖重製)（第二階段）樁位測定」案，樁位測定公告圖、樁位圖、樁位成果

圖表，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5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起計 30 天。 

二、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樁位」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或

竹北市公所提出異議，並繳納複測費每支樁位新台幣肆仟元整。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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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0908 號函 

 

主旨：為公告「變更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重製）

（第一階段）案、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舊市區附近地

區）及（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等

3 案樁位測定，樁位測定公告圖、樁位圖、樁位成果圖表，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5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起計 30 天。 

二、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樁位」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或

竹北市公所提出異議，並繳納複測費每支樁位新台幣肆仟元整。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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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0912 號 

 

主旨：為公告「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重製疑義樁位測

定-縣 A-08」案，樁位測定公告圖、樁位圖、樁位成果圖表，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5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起計 30 天。 

二、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樁位」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或

竹北市公所提出異議，並繳納複測費每支樁位新台幣肆仟元整。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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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0925 號 

 

主旨：公告註銷「鑫寶山工程行」等 50 家商號之商業登記。 

公告事項： 

一、依據本府 107 年 7 月 9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64271 號、107 年 7 月 9 日府產商

字第 1070364155 號、107 年 7 月 12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64686 號、107 年 7 月

13 日府產商字第 1070012505 號、107 年 7 月 16 日府產商字第 1070012506 號

、107 年 7 月 17 日府產商字第 1070012507 號、107 年 8 月 9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69717 號、107 年 08 月 20 日府產商字第 1070012512 號、107 年 08 月 29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73640 號、107 年 09 月 11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75930 號、

107 年 9 月 17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76839 號、107 年 10 月 11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82043 號、107 年 10 月 12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82258 號、107 年 11 月 06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87454 號、107 年 11 月 08 日府產商字第 1075213495 號、

107 年 11 月 08 日府產商字第 1075213496 號、107 年 11 月 09 日府產商字第

1075213500 號函暨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辦理。 

二、「鑫寶山工程行」、「先創企業社」、「欣芳油漆工程行」、「澤輝工程行」、「順揚

企業社」、「青騰網路通際社」、「鈺沛企業社」、「興鴻企業社」、「湘綋精品行」、

「鼎坤砂石場」、「冠成工程行」、「紋面部落原住民餐廳」、「東三音樂坊」、「

全輪企業社」、「緋寒櫻室內裝潢工程行」、「協和人力工程行」、「晟鑫汽車材

料行」、「笙鑫土木包工業」、「志成商號」、「風信租賃商行」、「昇陽租賃商行」、

「天音子餐飲」、「謬斯沙龍藝術美甲」、「昇捷起重行」、「一品機械廠」、「昌

峰水電工程行」、「領導者創意行銷」、「駿鑫企業」、「買胃飲食店」、「竹進水

電企業社」、「富順工程行」、「壹陸捌檳榔」、「玉金工程行」、「鑫隆銓工程行」、

「明荃實業社」、「裳薇服飾」、「鑫圓企業社」、「三文工程行」、「鑫源興企業

社」、「快樂遊樂園」、「合鈞企業社」、「禾耀舞台展覽社」、「志成科技工程行」、

「鈞鉉企業社」、「夠勁運動器材行」、「仰沐室內設計工程」、「小馬哥田園農

莊」、「鑫峰鋼鐵工程行」、「亞邦雷得商行」、「維傑複印社」因國稅局告知有

登記後滿 6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情形，

且業經本府 107 年 12 月 24 日府產商字第 1075214138 號及 108 年 1 月 11 日府

產商字第 1085210170 號公告通知申辯在案，迄今已逾 30 日未申辯，本府依

商業登記法逕予公告廢止。 

三、廢止商業登記事項如商號名冊。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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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廢止名冊

序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 統編 商業所在地

1 鑫寶山工程行 黃文欽 30104426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館前路６０號２樓

2 先創企業社 鄭素美 41169121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村寶山一街３７號

3 欣芳油漆工程行 徐清福 34925760 314新竹縣北埔鄉大林村大林街10巷3弄1號1樓

4 澤輝工程行 張楓彬 41480215 315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2鄰72號

5 順揚企業社 佛度布待 31484304 313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麥樹仁107號1樓

6 青騰網路通際社 黃志遠 09759335 310新竹縣竹東鎮大鄉里中豐路３段４５巷４５弄１３號１樓

7 鈺沛企業社 張永順 31592248 310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里康寧街235號1樓

8 興鴻企業社 劉興紹 31787763 310新竹縣竹東鎮五豐里康寧街315巷21號1樓

9 湘綋精品行 彭啟昌 37943875 310新竹縣竹東鎮上館里13鄰中豐路二段165號1樓

10 鼎坤砂石場 廖大川 31787187 310新竹縣竹東鎮東寧里東峰路20巷18號

11 冠成工程行 劉秋雄 02688672 310新竹縣竹東鎮商華里世界街71巷35號4樓

12 紋面部落原住民餐廳 洪敬文 37942783 310新竹縣竹東鎮東寧里6鄰東榮路135號1樓

13 東三音樂坊 劉華淡 41478956 310新竹縣竹東鎮上館里和江街152號1樓

14 全輪企業社 林文賢 78004474 310新竹縣竹東鎮榮華里新民路１４號

15 緋寒櫻室內裝潢工程行 呂俊廷 30332266 310 新竹縣竹東鎮雞林里8鄰沿河街431巷2號1樓 

16 協和人力工程行 陳日翔 02613568 310新竹縣竹東鎮中山里長春路一段132號

17 晟鑫汽車材料行 張毅成 41170274 302新竹縣竹北市竹北里環北路一段166之6號 

18 笙鑫土木包工業 李靆鎂 26148458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復興二路233號2樓之8

19 志成商號 徐雍珹 47064089 新竹縣竹東鎮忠孝里大同零售市場二十二號

20 風信租賃商行 陳志光 31784962 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中山路３段４２２號１樓

21 昇陽租賃商行 彭易杰 31787882 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中山路３段４２２號１樓

22 天音子餐飲 李素英 3178414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街２５號２樓

23 謬斯沙龍藝術美甲 吳宥潼 26666331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５０３號１樓

24 昇捷起重行 邱信翔 21812497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6鄰新庄街182巷5號1樓

25 一品機械廠 盧朝恭 36478999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村埔心街五號

26 昌峰水電工程行 張謙峰 41478365 新竹縣湖口鄉湖南村八德路一段３８９巷７弄１號１樓

27 領導者創意行銷 彭及淵 30104827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２４鄰泰安街９３號１樓

28 駿鑫企業 許銘峯 10508152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庄路１３５巷１３號１樓

29 買胃飲食店 林苙芩 41169543 新竹縣竹北市中泰路６號１樓

30 竹進水電企業社 邱玉花 42166848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里十興路３０５巷４弄１號４樓之３

31 富順工程行 陳文喜 92952103 新竹縣竹北市大義里鳳岡路二段１５０巷１５１－１號１樓

32 壹陸捌檳榔 陳伯維 26664805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413號

33 玉金工程行 陳玉英 50687997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吉安街１４號

34 鑫隆銓工程行 曾郁芳 30333672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村４鄰埔頂１１３之１３號

35 明荃實業社 戴振鈞 26667789 新竹縣新豐鄉瑞興村２鄰崁頭１５－１號１樓

36 裳薇服飾 陳翊欣 31595097 新竹縣竹北市四維街１６８號１樓

37 鑫圓企業社 李軒逸 72790159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一段３７２－５號

38 三文工程行 廖秀珍 31786434 新竹縣關西鎮北斗里北斗街３９巷３弄１０號１樓

39 鑫源興企業社 史材鑫 72793640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7鄰新興路123號1樓

40 快樂遊樂園 許永煌 26146901 新竹縣湖口鄉孝勢村１鄰中山路２段９４號

41 合鈞企業社 林子鈞 19642074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村６鄰埔頂１６２號

42 禾耀舞台展覽社 徐煥珊 50689812 新竹縣竹北市竹義里中華路３６８號７樓之１

43 志成科技工程行 吳彥志 42164721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莊敬五街１００號

44 鈞鉉企業社 林佩璇 02438400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２６１號

45 夠勁運動器材行 賀培怡 26149082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里縣政二路２８５號

46 仰沐室內設計工程 江坤城 72789913 新竹縣新埔鎮新生里成功街１４３號３樓

47 小馬哥田園農莊 謝紹麟 14813204 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義民路３段９４０巷２號

48 鑫峰鋼鐵工程行 羅聖龍 72705421 新竹縣竹東鎮和興街311號1樓

49 亞邦雷得商行 羅聖龍 72789982 新竹縣竹東鎮和興街311號1樓

50 維傑複印社 陳婉潔 67994219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六路５２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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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083812992 號 

 

主旨：公告委託本縣社會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之事項。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1 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 3 條及行

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之事項： 

(一) 委託機構應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及「新竹縣辦理身心

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之規定提供短期照顧服務。 

(二) 委託機構應提供轉介之身心障礙者食宿、協助膳食、簡易身體照顧服務、

安全照顧等服務。 

(三) 短期照顧服務每次服務需超過十二小時，連續受託日不得超過十四日，

服務費用以實際服務日數核計。 

二、有意辦理本項業務之社會福利機構應提供最近一次評鑑成績作為本府委辦服

務簽約之依據。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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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083813360 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實施計畫、公開

評審作業須知及行政契約(如附件)。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三

條、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辦理事項：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二、辦理期間：108 年度。 

三、辦理經費：新台幣 2,003,140 元 

四、參與評審單位之資格：經政府許可設立之身心障礙福利及醫療機構、團體。 

(一) 醫療或護理機構、精神照護機構。 

(二)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四)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五) 其他醫事相關團體。 

五、應檢附文件(須彌封)如下，請有意參與評審者應於 108 年 03 月 18 日下班前送

件至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請註明本府社會處收)。 

(一)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正本。 

(二) 服務計畫書(一式 10 份，含電子檔)。 

(三) 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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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一、委託辦理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三條。 

（二）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二、委託辦理目的：為紓解身心障礙家庭長期照顧壓力，提升其生活品質。 

三、委託辦理標的：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四、委託辦理事項： 

（一）受理本縣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申請及評估。 

（二）派案及媒合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服務。 

    （三）依據個案家庭狀況擬定相關服務計畫。 

    （四）針對臨時照顧服務員及專職社會工作人員提供督導機制。 

五、委託辦理期間自核定日起至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委託辦理經費： 

（一） 本案經費由本府一百零八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社會福利計

畫-孤苦及身心障礙者收容-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項下支應。受委託單位應依據契約要求辦理各項業務，

若未達到契約要求，本府得分別按實際未達成項目依規定進行扣

款。 

（二） 前項委託經費應視法定預算而定，上開經費應在年度預算經法定程

序通過後始得按季核銷請款、撥付。 

七、委託方式：受委託單位與本府簽訂契約後，由受委託單位之專職社工人

員及臨時照顧服務員評估及提供服務等。 

八、本案委託規劃： 

（一）本方案委聘專職社會工作人員一名，專職辦理本項業務，提供專業

評估、派案媒合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以及相關行政庶務。 

（二）受委託單位須依據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及新竹縣辦理身

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規定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

照顧服務，本案之服務案量除持續在案之服務案量外，每年新開案

之服務案量應至少達十人(含)。 

（三）受委託單位須設有專業督導機制(督導得以內聘或外聘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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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留存相關督導紀錄備查。 

九、申請辦理本案者，應備妥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  

    （一）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正本。 

（二）服務計畫書。 

（三）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前項第二款服務計畫書內容要項詳如附件 4。 

十、本府於受理申請後，應召集資格審查小組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通過後，

由本府社會處成立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事宜。 

十一、獲選單位應於通知期限內與本府簽訂契約書，若有無故不依時限簽約

之情事者，本府得逕與取得第二優先序位者簽訂契約。 

十二、受委託單位同意遵守參與公開評審時所提出之「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

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之服務計畫書」及下列

法令之規定：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 

（三）「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四）「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

服務行政契約書」。 

36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四期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公開評審作業須知 

壹、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為求

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貳、 評審程序 

一、 資格審查：申請單位應檢送服務計畫書參與資格審查。 

(一) 資格審查小組由五至七人組成，並於收件截止後進行資格審查。 

(二) 投遞文件經資格審查小組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合格： 

1. 申請文件不齊全或未於截止收件時間送達者。 

2. 單位之負責人名稱與登記證明文件不符者。 

3. 單位投件時所檢附之文件經塗改或未經主管機關核定者。 

二、 評審委員會議：本案聘請五名評審委員，其中外聘委員三名、內聘委

員二名並指定總召集人。 

(一) 評審委員會議以申請單位就服務計畫書內容進行簡報及書面審

查進行評分。 

1. 服務計畫書簡報      十五分鐘 

2. 評審委員及單位詢答  十五分鐘 

(二) 簡報形式由申請單位自行決定，機關可提供簡報所需之手提電腦

螢幕及單槍投影機。 

(三) 現場簡報時，變更或補充資料者不納入評分。 

(四) 出席簡報人員，每一申請單位至多推派三位。 

(五) 簡報時間截止前三分鐘，按鈴一聲，時間一到，則按鈴二聲告知，

並請立即停止。 

(六) 本評審作業全程錄音。 

(七) 評審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生效。 

三、評審辦法 

  （一）評審項目 

評審項目 配分 

一、 計畫內容完整性及規劃能力 

(一)整體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具體性。 

(二)年度工作計畫配置。 

(三)組織管理及財務之健全性。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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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審方式說明 

1、由各評審委員就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

二、 計畫執行專業能力。  

(一)服務人力專業性。 

(二)督導及工作檢討機制。 

    (三)聯繫會報及個案研討會 

    (四)服務表格專業化。 

    (五)服務經驗及績效評估。 

    (六)服務員工作手冊及執行度。 

    (七)危機應變處理能力。 

25分 

三、 個案管理能力及權益維護。  

(一)服務流程、實施方式、工作內容、轉介

機制之規劃。 

(二)個案資料建檔、紀錄、保管、隱私及安

全維護。 

(三)個案投訴管道與處理。 

(四)評估服務滿意度機制。 

(五)提供個別化服務。 

15分 

四、 服務人力資源管理。 

(一)社工員及臨托員在職訓練規劃。 

(二)服務人力管理及考核機制(如:工作契

約、守則、考核及申訴制度…等)。 

(三)服務人力福利與權益設計(如:薪資結

構、勞健保、勞退金…等)。 

15分 

五、 計畫發展性。 

    (一)社會資源之開發與連結。 

    (二)開發潛在個案並提供服務。 

10分 

六、 簡報與方案內容。 

(一)評審簡報完整性及現場報告之流暢性。 

(二)答覆評審委員詢問內容之切題性。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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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序位。 

2、加總所有評審委員對個別申請單位之序位後，轉換為序位名次，經評

審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其序位名次第一者為第一優勝單位，序位名次

第二者為第二優勝單位，依此類推。 

3、前項申請單位經出席評審委員評分，其平均得分達七十分且半數（含）

以上評審委員評分達七十分者，始得列為優勝單位。 

4、評審結果如有兩家以上申請單位序位合計相同時，依配分(權重)之最高

兩個項目(係指申請單位之計畫內容完整性及規劃能力、計畫執行專業

能力)加總得分作為判斷基準，得分較高者為優勝單位；該兩項目加總

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四、取得第一優勝權利之申請單位，由本府行文通知，並應於通知簽約日前與

本府簽訂契約書，若有無故不依時限簽約之情事者，本府得逕與取得第二

優先序位者簽訂契約。 

五、評審之結果，由本府通知各申請單位。 

六、本案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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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評審委員評審評分表 

評審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配分 
單位編號及得分 評審意見 

(優點、缺點) 甲 乙 丙 

1.計畫內容完整 

  性及規劃能力 

(1)整體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具體性 

(2)年度工作計畫配置 

(3)組織管理及財務之健全性 

25分 

    

2.計畫執行專業能力 

(1)服務人力專業性 

(2)督導及工作檢討機制 

(3)聯繫會報及個案研討會 

(4)服務表格專業化 

(5)服務經驗及績效 

(6)服務員工作手冊及執行度 

(7)危機應變處理能力 

25分 

    

3.個案管理能力 

及權益維護 

(1)服務流程、實施方式、工作內容、轉

介機制之規劃 

(2)個案資料建檔、紀錄、保管、隱私及

安全維護 

(3)個案投訴管道與處理 

(4)評估服務滿意度機制 

(5)提供個別化服務 

15分 

    

4.服務人力資 

  源管理 

(1)社工員及臨托員在職訓練規劃 

(2)服務人力管理及考核機制 

(3)服務人力福利與權益設計 
15分 

    

5.計畫發展性 

(1)社會資源之開發與連結 

(2)開發潛在個案並提供服務 10分 

    

6.簡報與方案內容 
(1) 評審簡報完整性及現場報告之流暢

性。 

(2) 答覆評審委員詢問內容之切題性。 

10分 

    

得分合計 100分     

序位      

備註：本人知悉、並遵守「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公開評審作業須知」之內容。 

評審委員簽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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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評審委員評分總表 
     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編號 甲 乙 丙 

單位名稱 

 評審委員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1       

2       

3       

4       

5       

6       

7       

單位標價    

總評分/平均總評分    

序位和(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全部 

評審委員 

姓名       

職業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1.評審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 

2.不同委員評審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3.評審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審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 

  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4.評審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出席評審委員簽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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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委 員 聲 明 書 
 

評審名稱：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茲本人參加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

務」案之「評審委員會」對申請單位辦理公開評審，願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刑法」、「公務員服務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等相關法令，不私自蒐集任何資訊，不將

上開資訊洩漏、複製、轉讓、再使用或交付第三人。並聲明無下列情事，如有

者，應即當場迴避並退出本行政委託案之評審。 

 

一.就本案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

益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審單位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

或代理關係者。 

三.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審之單位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審之

單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者。 

 

此  致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評審委員會 

 
 
 

聲明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本聲明書由聲明人親自簽名(或蓋章)後，交本委員會總召集人(或主持人)，為評審紀

錄之附件。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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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之服務計畫書內容要項 

 【A4尺寸、電腦打字、直式橫書、活頁裝訂、一式十份】  

● 封面應註明(須彌封)： 

            ‧申請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之服務計畫書 

       ‧申請單位全銜： 

       ‧負責人或法定代理人姓名： 

       ‧單位地址： 

      ‧電話： 

‧申請日期： 

● 本文內容應陳述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 

一、 基本資料與單位簡介 

(一) 單位名稱、地址、電話、傳真、立案或登記字號、聯絡人姓名、電話、傳

真等。 

(二) 創立年份及緣由。 

(三) 服務宗旨、信念及服務對象。 

二、服務計畫 

(一) 服務構想及預期目標。 

(二) 服務計劃內容(需求評估、服務項目等)。 

(三) 緊急事故處理方案：處理及通報流程(如：火災、感染性疾等)。 

(四) 其他服務事項。 

三、行政管理： 

(一) 開案流程與照顧服務員服務評估。 

(二) 服務對象及服務員申訴處理管道與處理標準。 

(三) 內部服務品質之監督考核機制與標準。 

(四) 其他。 

四、組織及人力配置： 

(一) 單位組織架構。 

(二) 本案專業人力學經歷之資格、配置與分工(分為社工人員、服務員等)。 

(三) 專業人員之教育訓練計劃。 

(四) 其他。 

五、財務計劃： 

(一) 單位財務營運狀況與規劃(如財務運作情形及財務報表等)。 

(二) 其他。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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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理授權書 

本委託人參加新竹縣政府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

務」評審會議，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參加評審委員會，代理人資

料及使用印章如下： 

壹、代理人姓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連絡  電話： 

貳、委託人(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地      址： 

 

    連絡  電話： 

注意事項： 

一、申請單位若由負責人親自參加評審委員會，應攜帶本人身分證件及印章出席，本委託代

理授權書則無須填寫出示。 

二、若委由代理人參加評審委員會，應攜帶本人身分證件、印章及本委託代理授權書出席。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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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行政契約書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為紓解身心障礙家庭長期照顧壓力，提升其生

活品質，特與                                   （以下簡稱乙方）訂定契約

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居家式臨時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相關權利義務經雙方

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及「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縣作業要點)之規定提供臨時

照顧服務。 

第二條 委託期間：自一百零八年  月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

於完成翌年年度委託案前，由原單位繼續依約辦理服務，以維護服務對象

之權益。 

第三條 本案服務區域為新竹縣十三個鄉鎮市。 

第四條 甲方委託乙方聘任專職社會工作人員一名，主要辦理事項如下： 

一、 受理服務對象申請時須確認其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及擬定服務計畫。 

二、 訪視評估且開案服務時，須確實完成紀錄。 

三、 派案並媒合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服務。 

四、 定期進行電話訪視及家庭訪視並完成相關紀錄。 

五、 辦理臨時照顧服務員個別及團體督導。 

六、 本服務相關行政事務及其他委託辦理事項。 

第五條 服務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身心障礙者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並具下列身分之一： 

(一)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身心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須

經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中心評估有需求。 

(二) 持有公立醫院或區域級以上醫院發展遲緩診斷證明之兒童。 

二、 家庭照顧者未接受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 

三、 家庭照顧者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 

四、 身心障礙者同一時段未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居家照顧或家庭托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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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務。 

五、 未聘僱看護(傭)或未使用長期照顧喘息服務。 

第六條 臨時照顧服務核定時數與標準以及服務提供優先次序依本縣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第七條 乙方須聘有符合下列資格之專業人員： 

一、 專職社會工作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二)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其

輔系證書。 

(三)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二、 臨時照顧服務人員應取得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領有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二) 具教保員、訓練員、照顧服務員、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資格。 

第八條 乙方應辦理事項： 

一、 提供本縣身心障礙者居家式臨時照顧服務，服務流程如下： 

(一) 社工人員受理申請後進行申請資格評估，須確認服務對象是否符

合申請資格；須向本府確認申請服務之受照顧者當年度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時數申請及使用情形，以避免超過當年度補助時數上

限。 

1. 符合申請資格： 

 社工人員進行開案評估及核定服務項目。 

 與服務對象簽訂服務契約書並派案、媒合服務員提供服務。 

 若無法提供服務對象之服務需求時段或項目時則轉介其他

社會福利資源。 

2. 不符合申請資格： 

(1) 未領有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項目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

需求評估報告： 

 協助申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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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報告者則重新

進行申請資格評估。 

 無法取得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報告者則

為不符合申請資格，協助轉介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2) 超過補助時數上限： 

 服務對象全額自費向乙方申請照顧服務。 

 協助轉介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3) 不符合申請資格：協助轉介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二) 社工人員進行開案評估及訪視後須確實完成紀錄及擬定服務計

畫。 

二、 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項目如本縣作業要點規定，並如實完成每次

服務紀錄。 

三、 須設有專業督導機制(督導得以內聘或外聘方式辦理)，並應留存相關

督導紀錄備查。 

四、 針對受照顧者之申請資料及評估表單應以資料夾歸納成冊，依實際服

務及訪視狀況如實完成記錄，並於放置受照顧者資料檔案櫃及電腦檔

案中設有保密及借閱機制。 

五、 針對受照顧者之服務申請、派案、服務紀錄等資料應於每季結束十日

內至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系統查填實際執行狀況。 

六、 每半年進行一次服務對象及臨時照顧服務員之服務及工作滿意度調查，

並進行統計分析，依其分析結果進行改善，並檢附滿意度調查統計分

析結果函報甲方備查。 

七、 乙方應依相關法規為本案專職社會工作人員及臨時照顧服務人員投保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雇主負擔之勞工退休金，並應出具投

保保險證明一份及繳費收據影本一份。 

1. 針對專職社會工作人員，若乙方未依規辦理投保，除不得請領社工

員勞健保、退職金費用外，並罰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五十價金；若乙

方未依契約之社工員薪資級距投保，除扣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五十外，

另罰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二十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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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臨時照顧服務人員，若乙方未依規辦理投保，除不得請領臨托

員勞健保及勞退費用外，並罰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五十價金。 

八、 針對每一位受照顧者，應進行每三個月電訪一次，每六個月家訪一次，

並詳實記錄歷次服務紀錄，以瞭解受照顧者之服務使用情況及身心狀

況等，並依實際情況作為服務計畫調整之依據，並請按季檢附電訪及

家訪紀錄表函送甲方備查；如核銷時經查未如實辦理或詳實紀錄者，

每一受照顧者扣款新臺幣貳仟元整。 

九、 除原持續使用服務之受照顧者(在案者)外，每年新開案之服務案量應

至少達十人(含)，如第四季核銷未達規定之標準，每一人扣款新臺幣

壹仟元整。 

十、 應提供臨時照顧服務員個別督導、團體督導等，並於按季檢附個別督

導、團體督導紀錄函送甲方備查。 

十一、 甲方交辦之相關事項。 

第九條 甲方之權責 

一、 負責委託程序、委託業務之評鑑或查核。 

二、 得不定期對受託單位進行平時督導。 

三、 轉介臨時照顧服務之申請服務對象，由乙方提供臨時照顧服務。 

四、 撥付本案委託之相關費用。 

第十條 乙方之權責 

一、 應依契約書所訂服務內容由合格專業人員提供服務，並於期限內完成

應辦理事項。 

二、 應建立良好督導機制，督導所屬工作人員依相關倫理執行業務並檢核

服務紀錄。 

三、 應提供相關申訴管道，對於服務對象或臨時照顧服務員之申訴應有管

理機制，其申訴事件應詳實紀錄，並函報甲方備查。 

四、 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異動後，應於事實發生後十日內函報甲方核備，

並檢具符合資格證明、保險投(加)保證明。如進用人員資格不符規定，

甲方應不予核撥該人員之所有費用。 

五、 依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身心障礙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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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二十小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

相關課程應包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法令及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

相關內容。 

六、 乙方應提供服務紀錄、經費原始憑證、向服務對象收取費用所開立之

明細及收據等相關資料，並接受甲方的督導、查核或評鑑，以瞭解服

務執行情形，共負服務責信之責。 

七、 基於資料保密之原則，有關受照顧者之相關資料、相關服務紀錄等，

除甲方業務需要外，非經受照顧者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不得

隨意供他人參閱且皆須辦理借閱登記。 

八、 乙方除依本縣作業要點規定之服務費用標準外，不得另立名目向服務

對象加收任何費用。 

第十一條 契約價金結算方式採固定補助標準計算，個別單價如附表。 

第十二條 撥款方式：本契約經費採按季核銷請款，於每季結束後十日內檢附前三

個月之核銷文件函送甲方辦理審查，審查合格後依乙方開立發票或收據

請款；並於年度結束後，翌年一月十日前，提送經費執行評核表、請款

明細表、全年度工作成果報告及活動成果照片等相關資料函送甲方辦理

最後一次核銷；遇甲方會計年度問題時，乙方應配合調整期間並依限核

銷。 

第十三條 乙方申請之費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甲方查核發現已核付者，

應予追繳回甲方，相關行政責任由乙方負責： 

一、服務對象資料不全，乙方仍予提供服務。 

二、乙方對受照顧者提供之服務項目不屬於服務範圍者。 

三、經通知乙方為不符合申請資格之服務對象，乙方仍予提供服務並申 

報費用者。 

四、未符合契約要求辦理之事項。 

五、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 

第十四條 乙方於契約期間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之事故，致無法履行本契約之約

定事項，經甲方協助仍無法改善時，得終止契約。 

經依前項終止契約時，雙方應在確保服務對象權益之前提下，依受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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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個別狀況共同負責其照顧服務及轉介事宜。 

第十五條 「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視同本契約內

容之一部分，若乙方未能依本契約內容執行，經甲方糾正後 1個月仍未

改善，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償。 

第十六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契約內容得經雙方協議變更之。 

第十七條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第十八條 本契約一式六份，正本二份、副本四份，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正

本由甲、乙方各執乙份，副本由甲方保管；副本若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附表 契約價金之標的數量單價表： 

  

項目 標的名稱、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1 居家式照顧服務費（低收入戶） 小時 2,000 174 348,000 
不得向服務對象再

收取任何費用。 

2 居家式照顧服務費（非低收入戶） 小時 5,000 122 610,000 
另向服務對象收取

52元/時。 

3 行政費(每月每案計) 案 360 150 54,000 
不得向服務對象再

收取任何費用。 

4 督導費(每月每案計) 案 360 500 180,000 
不得向服務對象再

收取任何費用。 

5 
臨時照顧服務加班費 

(計算方式依據勞基法規定) 
式 1 174 36,000 加班費以一式計算 

6 專職社工員人事費 月 13.5 34,000 459,000 

年終獎金之給付條

件依月薪 1.5個月

計算，按實際服務

月數佔全年度比例

申請，當月超過 15

日，未滿 1個月，

則以0.5個月計算。 

7 

雇主應負擔之勞

工保險費、全民

健康保險、勞工

退休準備提撥等

法定支出 

專職社工員 月 12 6,345 76,140 

負擔之勞保費

2,680元、健保費

1,577元及退職金

2,088元 

臨時照顧服務員 月 12 20,000 240,000 

僅支付當月提供服

務之臨時照顧服務

員，另兼職之臨時

照顧服務員之費用

須按比例計算 

總價 2,0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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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 縣長 

地   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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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個資委外監督 

履約人切結書 

               甲方：新竹縣政府         乙方： 

(一) 乙方因履行上述契約，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且應符合本合約條款、個人資料保

護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並願受甲方之監督。 

(二) 乙方因履行上述契約範圍而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人員辦理個資安全維護事項，且該人員應具有管理及維

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並足以擔任本契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經常性工作。 

(三) 甲方委託乙方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期間如下： 

1. 範    圍： 乙方為辦理主合約所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 

2. 類    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Ｃ○一一  個人描述、Ｃ○一二  身體描

述、Ｃ○一三  習慣、Ｃ○一四  個性、Ｃ○二一  家庭情形、Ｃ○四○  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Ｃ一一

一  健康紀錄。 

3. 特定目的：○五七  社會行政、○五八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等提供安置輔導服務及相關資源連結。 

4. 期間：108年 01 月 日至 108 年 12月 31 日 主合約：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

照顧服務行政契約書 

(四) 乙方及其受僱人就履行本契約所對各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均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及甲

方所訂之資訊安全相關政策規定，確實實施下列安全維護措施，並定期回報其遵循之結果： 

主契約包含之項目範圍 應實施下列安全維護措施，並定期回報遵循情形 

 1.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是 ※2.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3.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是 4.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是 5.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是 ※6.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7.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8.設備安全管理。 

是 9.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是 10.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11.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五) 乙方不得將甲方委託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複委託予第三人。 

(六) 就甲方委託處理或利用的個人資料，甲方有權保留指示之事項 ，乙方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進行處理或利用。

乙方如認甲方之指示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者，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甲方。   

(七) 倘乙方或其受僱人發現有違反本切結書或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等其他侵害之情事導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或其他法規命令，或導致他人權益遭受損失之可能，皆應即刻通知甲方，並立即調查事故事實與影響範圍、提

出控制與因應修復措施，必要時協助甲方進行和解或訴訟程序。甲方並得要求乙方更換可歸責承辦人員並限期改

善；乙方因可歸責之事由但未更換可歸責承辦人員或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 

(八) 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基於法令之要求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稽查以監督乙方執行之狀況，並於甲方進行稽查時，負有提

供甲方稽查所需相關文件資料之義務。 

(九) 乙方因違反本條之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甲方須對被害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時，應對甲方負擔賠償

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行政罰鍰、賠償金額、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等）。 

 
此致 新竹縣政府 

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身份證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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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083814737 號 

 

主旨：第二次公告本府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實施計

畫、公開評審作業須知及行政契約(稿)(如附件)。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三條、

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辦理事項：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二、辦理實施期間：108 年度。 

三、辦理經費：新台幣 2,003,140 元 

四、參與評選單位之資格：經政府許可設立之身心障礙福利及醫療機構、團體。 

(一) 醫療或護理機構、精神照護機構。 

(二)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四)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五) 其他醫事相關團體。 

五、應檢附文件(須彌封)如下，請有意參與評審者應於 108 年 04 月 01 日下班前送

件至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請於封面註明本府社會處救助及身障科收

以及本服務計畫名稱)。 

(一)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正本。 

(二) 服務計畫書(一式 10 份，含電子檔)。 

(三) 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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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一、委託辦理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三條。 

（二）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二、委託辦理目的：為紓解身心障礙家庭長期照顧壓力，提升其生活品質。 

三、委託辦理標的：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四、委託辦理事項： 

（一）受理本縣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申請及評估。 

（二）派案及媒合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服務。 

    （三）依據個案家庭狀況擬定相關服務計畫。 

    （四）針對臨時照顧服務員及專職社會工作人員提供督導機制。 

五、委託辦理期間：自簽約日起至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委託辦理經費： 

（一） 本案經費由本府一百零八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社會福利計

畫-孤苦及身心障礙者收容-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項下支應。受委託單位應依據契約要求辦理各項業務，

若未達到契約要求，本府得分別按實際未達成項目依規定進行扣

款。 

（二） 前項委託經費應視法定預算而定，上開經費應在年度預算經法定程

序通過後始得按季核銷請款、撥付。 

七、委託方式：受委託單位與本府簽訂契約後，由受委託單位之專職社工人

員及臨時照顧服務員評估及提供服務等。 

八、本案委託規劃： 

（一）本方案委聘專職社會工作人員一名，專職辦理本項業務，提供專業

評估、派案媒合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以及相關行政庶務。 

（二）受委託單位須依據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及新竹縣辦理身

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規定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

照顧服務，本案之服務案量除持續在案之服務案量外，每年新開案

之服務案量應至少達十人(含)(按比例計算之)。 

（三）受委託單位須設有專業督導機制(督導得以內聘或外聘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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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留存相關督導紀錄備查。 

九、申請辦理本案者，應備妥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  

    （一）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正本。 

（二）服務計畫書。 

（三）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前項第二款服務計畫書內容要項詳如附件 4。 

十、本府於受理申請後，應召集資格審查小組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通過後，

由本府社會處成立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事宜。 

十一、獲選單位應於通知期限內與本府簽訂契約書，若有無故不依時限簽約

之情事者，本府得逕與取得第二優先序位者簽訂契約。 

十二、受委託單位同意遵守參與公開評審時所提出之「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

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之服務計畫書」及下列

法令之規定：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 

（三）「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四）「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

服務行政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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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公開評審作業須知 

壹、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為求

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貳、 評審程序 

一、 資格審查：申請單位應檢送服務計畫書參與資格審查。 

(一) 資格審查小組由五至七人組成，並於收件截止後進行資格審查。 

(二) 投遞文件經資格審查小組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合格： 

1. 申請文件不齊全或未於截止收件時間送達者。 

2. 單位之負責人名稱與登記證明文件不符者。 

3. 單位投件時所檢附之文件經塗改或未經主管機關核定者。 

二、 評審委員會議：本案聘請五名評審委員，其中外聘委員三名、內聘委

員二名並指定總召集人。 

(一) 評審委員會議以申請單位就服務計畫書內容進行簡報及書面審

查進行評分。 

1. 服務計畫書簡報      十五分鐘 

2. 評審委員及單位詢答  十五分鐘 

(二) 簡報形式由申請單位自行決定，機關可提供簡報所需之手提電腦、

螢幕及單槍投影機。 

(三) 現場簡報時，變更或補充資料者不納入評分。 

(四) 出席簡報人員，每一申請單位至多推派三位。 

(五) 簡報時間截止前三分鐘，按鈴一聲，時間一到，則按鈴二聲告知，

並請立即停止。 

(六) 本評審作業全程錄音。 

(七) 評審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生效。 

三、評審辦法 

  （一）評審項目 

評審項目 配分 

一、 計畫內容完整性及規劃能力 

(一)整體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具體性。 

(二)年度工作計畫配置。 

(三)組織管理及財務之健全性。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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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審方式說明 

1、由各評審委員就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

二、 計畫執行專業能力。  

(一)服務人力專業性。 

(二)督導及工作檢討機制。 

    (三)聯繫會報及個案研討會 

    (四)服務表格專業化。 

    (五)服務經驗及績效評估。 

    (六)服務員工作手冊及執行度。 

    (七)危機應變處理能力。 

25分 

三、 個案管理能力及權益維護。  

(一)服務流程、實施方式、工作內容、轉介

機制之規劃。 

(二)個案資料建檔、紀錄、保管、隱私及安

全維護。 

(三)個案投訴管道與處理。 

(四)評估服務滿意度機制。 

(五)提供個別化服務。 

15分 

四、 服務人力資源管理。 

(一)社工員及臨托員在職訓練規劃。 

(二)服務人力管理及考核機制(如:工作契

約、守則、考核及申訴制度…等)。 

(三)服務人力福利與權益設計(如:薪資結

構、勞健保、勞退金…等)。 

15分 

五、 計畫發展性。 

    (一)社會資源之開發與連結。 

    (二)開發潛在個案並提供服務。 

10分 

六、 簡報與方案內容。 

(一)評審簡報完整性及現場報告之流暢性。 

(二)答覆評審委員詢問內容之切題性。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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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序位。 

2、加總所有評審委員對個別申請單位之序位後，轉換為序位名次，經評

審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其序位名次第一者為第一優勝單位，序位名次

第二者為第二優勝單位，依此類推。 

3、前項申請單位經出席評審委員評分，其平均得分達七十分且半數（含）

以上評審委員評分達七十分者，始得列為優勝單位。 

4、評審結果如有兩家以上申請單位序位合計相同時，依配分(權重)之最高

兩個項目(係指申請單位之計畫內容完整性及規劃能力、計畫執行專業

能力)加總得分作為判斷基準，得分較高者為優勝單位；該兩項目加總

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四、取得第一優勝權利之申請單位，由本府行文通知，並應於通知簽約日前與

本府簽訂契約書，若有無故不依時限簽約之情事者，本府得逕與取得第二

優先序位者簽訂契約。 

五、評審之結果，由本府通知各申請單位。 

六、本案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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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評審委員評審評分表

評審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配分 
單位編號及得分 評審意見 

(優點、缺點) 甲 乙 丙 

1.計畫內容完整 

  性及規劃能力 

(1)整體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具體性 

(2)年度工作計畫配置 

(3)組織管理及財務之健全性 

25分 

    

2.計畫執行專業能力 

(1)服務人力專業性 

(2)督導及工作檢討機制 

(3)聯繫會報及個案研討會 

(4)服務表格專業化 

(5)服務經驗及績效 

(6)服務員工作手冊及執行度 

(7)危機應變處理能力 

25分 

    

3.個案管理能力 

及權益維護 

(1)服務流程、實施方式、工作內容、轉

介機制之規劃 

(2)個案資料建檔、紀錄、保管、隱私及

安全維護 

(3)個案投訴管道與處理 

(4)評估服務滿意度機制 

(5)提供個別化服務 

15分 

    

4.服務人力資 

  源管理 

(1)社工員及臨托員在職訓練規劃 

(2)服務人力管理及考核機制 

(3)服務人力福利與權益設計 
15分 

    

5.計畫發展性 

(1)社會資源之開發與連結 

(2)開發潛在個案並提供服務 10分 

    

6.簡報與方案內容 
(1) 評審簡報完整性及現場報告之流暢

性。 

(2) 答覆評審委員詢問內容之切題性。 

10分 

    

得分合計 100分     

序位      

備註：本人知悉、並遵守「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公開評審作業須知」之內容。 

評審委員簽名： 

附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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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評審委員評分總表 
     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編號 甲 乙 丙 

單位名稱 

 評審委員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1       

2       

3       

4       

5       

6       

7       

單位標價    

總評分/平均總評分    

序位和(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全部 

評審委員 

姓名       

職業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1.評審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 

2.不同委員評審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3.評審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審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 

  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4.評審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出席評審委員簽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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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委 員 聲 明 書 

評審名稱：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茲本人參加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

務」案之「評審委員會」對申請單位辦理公開評審，願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刑法」、「公務員服務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等相關法令，不私自蒐集任何資訊，不將

上開資訊洩漏、複製、轉讓、再使用或交付第三人。並聲明無下列情事，如有

者，應即當場迴避並退出本行政委託案之評審。 

一.就本案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

益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審單位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

或代理關係者。 

三.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審之單位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審之

單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者。 

此  致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評審委員會 

聲明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本聲明書由聲明人親自簽名(或蓋章)後，交本委員會總召集人(或主持人)，為評審紀

錄之附件。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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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 

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之服務計畫書內容要項 

 【A4尺寸、電腦打字、直式橫書、活頁裝訂、一式十份】  

● 封面應註明(須彌封)： 

            ‧申請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之服務計畫書 

       ‧申請單位全銜： 

       ‧負責人或法定代理人姓名： 

       ‧單位地址： 

      ‧電話： 

‧申請日期： 

● 本文內容應陳述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 

一、 基本資料與單位簡介 

(一) 單位名稱、地址、電話、傳真、立案或登記字號、聯絡人姓名、電話、傳

真等。 

(二) 創立年份及緣由。 

(三) 服務宗旨、信念及服務對象。 

二、服務計畫 

(一) 服務構想及預期目標。 

(二) 服務計劃內容(需求評估、服務項目等)。 

(三) 緊急事故處理方案：處理及通報流程(如：火災、感染性疾等)。 

(四) 其他服務事項。 

三、行政管理： 

(一) 開案流程與照顧服務員服務評估。 

(二) 服務對象及服務員申訴處理管道與處理標準。 

(三) 內部服務品質之監督考核機制與標準。 

(四) 其他。 

四、組織及人力配置： 

(一) 單位組織架構。 

(二) 本案專業人力學經歷之資格、配置與分工(分為社工人員、服務員等)。 

(三) 專業人員之教育訓練計劃。 

(四) 其他。 

五、財務計劃： 

(一) 單位財務營運狀況與規劃(如財務運作情形及財務報表等)。 

(二) 其他。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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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印鑑印模單 

附件 5  

  
 

 
 

 
 

 
 

 

負
責
人 

 
 

 
 

 
 

 
 

 

印
鑑
章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 

 

 

申請單位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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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理授權書 

本委託人參加新竹縣政府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

務」評審會議，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參加評審委員會，代理人資

料及使用印章如下： 

壹、代理人姓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連絡  電話： 

貳、委託人(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地      址： 

    連絡  電話： 

注意事項： 

一、申請單位若由負責人親自參加評審委員會，應攜帶本人身分證件及印章出席，本委託代

理授權書則無須填寫出示。 

二、若委由代理人參加評審委員會，應攜帶本人身分證件、印章及本委託代理授權書出席。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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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行政契約書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為紓解身心障礙家庭長期照顧壓力，提升其生

活品質，特與                                   （以下簡稱乙方）訂定契約

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居家式臨時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相關權利義務經雙方

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及「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縣作業要點)之規定提供臨時

照顧服務。 

第二條 委託期間：自一百零八年  月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

於完成翌年年度委託案前，由原單位繼續依約辦理服務，以維護服務對象

之權益。 

第三條 本案服務區域為新竹縣十三個鄉鎮市。 

第四條 甲方委託乙方聘任專職社會工作人員一名，主要辦理事項如下： 

一、 受理服務對象申請時須確認其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及擬定服務計畫。 

二、 訪視評估且開案服務時，須確實完成紀錄。 

三、 派案並媒合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服務。 

四、 定期進行電話訪視及家庭訪視並完成相關紀錄。 

五、 辦理臨時照顧服務員個別及團體督導。 

六、 本服務相關行政事務及其他委託辦理事項。 

第五條 服務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身心障礙者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並具下列身分之一： 

(一)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身心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須

經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中心評估有需求。 

(二) 持有公立醫院或區域級以上醫院發展遲緩診斷證明之兒童。 

二、 家庭照顧者未接受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 

三、 家庭照顧者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 

四、 身心障礙者同一時段未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居家照顧或家庭托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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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務。 

五、 未聘僱看護(傭)或未使用長期照顧喘息服務。 

第六條 臨時照顧服務核定時數與標準以及服務提供優先次序依本縣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第七條 乙方須聘有符合下列資格之專業人員： 

一、 專職社會工作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二)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其

輔系證書。 

(三)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二、 臨時照顧服務人員應取得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領有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二) 具教保員、訓練員、照顧服務員、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資格。 

第八條 乙方應辦理事項： 

一、 提供本縣身心障礙者居家式臨時照顧服務，服務流程如下： 

(一) 社工人員受理申請後進行申請資格評估，須確認服務對象是否符

合申請資格；須向本府確認申請服務之受照顧者當年度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時數申請及使用情形，以避免超過當年度補助時數上

限。 

1. 符合申請資格： 

 社工人員進行開案評估及核定服務項目。 

 與服務對象簽訂服務契約書並派案、媒合服務員提供服務。 

 若無法提供服務對象之服務需求時段或項目時則轉介其他

社會福利資源。 

2. 不符合申請資格： 

(1) 未領有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項目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

需求評估報告： 

 協助申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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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報告者則重新

進行申請資格評估。 

 無法取得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報告者則

為不符合申請資格，協助轉介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2) 超過補助時數上限： 

 服務對象全額自費向乙方申請照顧服務。 

 協助轉介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3) 不符合申請資格：協助轉介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二) 社工人員進行開案評估及訪視後須確實完成紀錄及擬定服務計

畫。 

二、 臨時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項目如本縣作業要點規定，並如實完成每次

服務紀錄。 

三、 須設有專業督導機制(督導得以內聘或外聘方式辦理)，並應留存相關

督導紀錄備查。 

四、 針對受照顧者之申請資料及評估表單應以資料夾歸納成冊，依實際服

務及訪視狀況如實完成記錄，並於放置受照顧者資料檔案櫃及電腦檔

案中設有保密及借閱機制。 

五、 針對受照顧者之服務申請、派案、服務紀錄等資料應於每季結束十日

內至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系統查填實際執行狀況。 

六、 每半年進行一次服務對象及臨時照顧服務員之服務及工作滿意度調查，

並進行統計分析，依其分析結果進行改善，並檢附滿意度調查統計分

析結果函報甲方備查。 

七、 乙方應依相關法規為本案專職社會工作人員及臨時照顧服務人員投保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雇主負擔之勞工退休金，並應出具投

保保險證明一份及繳費收據影本一份。 

1. 針對專職社會工作人員，若乙方未依規辦理投保，除不得請領社工

員勞健保、退職金費用外，並罰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五十價金；若乙

方未依契約之社工員薪資級距投保，除扣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五十外，

另罰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二十價金。 

68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四期 

 

 
2. 針對臨時照顧服務人員，若乙方未依規辦理投保，除不得請領臨托

員勞健保及勞退費用外，並罰款該項費用百分之五十價金。 

八、 針對每一位受照顧者，應進行每三個月電訪一次，每六個月家訪一次，

並詳實記錄歷次服務紀錄，以瞭解受照顧者之服務使用情況及身心狀

況等，並依實際情況作為服務計畫調整之依據，並請按季檢附電訪及

家訪紀錄表函送甲方備查；如核銷時經查未如實辦理或詳實紀錄者，

每一受照顧者扣款新臺幣貳仟元整。 

九、 除原持續使用服務之受照顧者(在案者)外，每年新開案之服務案量應

至少達十人(含) (按比例計算之)，如第四季核銷未達規定之標準，每

一人扣款新臺幣壹仟元整。 

十、 應提供臨時照顧服務員個別督導、團體督導等，並於按季檢附個別督

導、團體督導紀錄函送甲方備查。 

十一、 甲方交辦之相關事項。 

第九條 甲方之權責 

一、 負責委託程序、委託業務之評鑑或查核。 

二、 得不定期對受託單位進行平時督導。 

三、 轉介臨時照顧服務之申請服務對象，由乙方提供臨時照顧服務。 

四、 撥付本案委託之相關費用。 

第十條 乙方之權責 

一、 應依契約書所訂服務內容由合格專業人員提供服務，並於期限內完成

應辦理事項。 

二、 應建立良好督導機制，督導所屬工作人員依相關倫理執行業務並檢核

服務紀錄。 

三、 應提供相關申訴管道，對於服務對象或臨時照顧服務員之申訴應有管

理機制，其申訴事件應詳實紀錄，並函報甲方備查。 

四、 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異動後，應於事實發生後十日內函報甲方核備，

並檢具符合資格證明、保險投(加)保證明。如進用人員資格不符規定，

甲方應不予核撥該人員之所有費用。 

五、 依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身心障礙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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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二十小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

相關課程應包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法令及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

相關內容。 

六、 乙方應提供服務紀錄、經費原始憑證、向服務對象收取費用所開立之

明細及收據等相關資料，並接受甲方的督導、查核或評鑑，以瞭解服

務執行情形，共負服務責信之責。 

七、 基於資料保密之原則，有關受照顧者之相關資料、相關服務紀錄等，

除甲方業務需要外，非經受照顧者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不得

隨意供他人參閱且皆須辦理借閱登記。 

八、 乙方除依本縣作業要點規定之服務費用標準外，不得另立名目向服務

對象加收任何費用。 

第十一條 契約價金結算方式採固定補助標準計算，個別單價如附表。 

第十二條 撥款方式：本契約經費採按季核銷請款，於每季結束後十日內檢附前三

個月之核銷文件函送甲方辦理審查，審查合格後依乙方開立發票或收據

請款；並於年度結束後，翌年一月十日前，提送經費執行評核表、請款

明細表、全年度工作成果報告及活動成果照片等相關資料函送甲方辦理

最後一次核銷；遇甲方會計年度問題時，乙方應配合調整期間並依限核

銷。 

第十三條 乙方申請之費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甲方查核發現已核付者，

應予追繳回甲方，相關行政責任由乙方負責： 

一、服務對象資料不全，乙方仍予提供服務。 

二、乙方對受照顧者提供之服務項目不屬於服務範圍者。 

三、經通知乙方為不符合申請資格之服務對象，乙方仍予提供服務並申 

報費用者。 

四、未符合契約要求辦理之事項。 

五、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 

第十四條 乙方於契約期間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之事故，致無法履行本契約之約

定事項，經甲方協助仍無法改善時，得終止契約。 

經依前項終止契約時，雙方應在確保服務對象權益之前提下，依受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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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個別狀況共同負責其照顧服務及轉介事宜。 

第十五條 「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視同本契約內

容之一部分，若乙方未能依本契約內容執行，經甲方糾正後 1個月仍未

改善，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償。 

第十六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契約內容得經雙方協議變更之。 

第十七條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第十八條 本契約一式六份，正本二份、副本四份，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正

本由甲、乙方各執乙份，副本由甲方保管；副本若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附表 契約價金之標的數量單價表： 

  

項目 標的名稱、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1 居家式照顧服務費（低收入戶） 小時 2,000 174 348,000 
不得向服務對象再

收取任何費用。 

2 居家式照顧服務費（非低收入戶） 小時 5,000 122 610,000 
另向服務對象收取

52元/時。 

3 行政費(每月每案計) 案 360 150 54,000 
不得向服務對象再

收取任何費用。 

4 督導費(每月每案計) 案 360 500 180,000 
不得向服務對象再

收取任何費用。 

5 
臨時照顧服務加班費 

(計算方式依據勞基法規定) 
式 1 174 36,000 加班費以一式計算 

6 專職社工員人事費 月 13.5 34,000 459,000 

年終獎金之給付條

件依月薪 1.5個月

計算，按實際服務

月數佔全年度比例

申請，當月超過 15

日，未滿 1個月，

則以0.5個月計算。 

7 

雇主應負擔之勞

工保險費、全民

健康保險、勞工

退休準備提撥等

法定支出 

專職社工員 月 12 6,345 76,140 

負擔之勞保費

2,680元、健保費

1,577元及退職金

2,088元 

臨時照顧服務員 月 12 20,000 240,000 

僅支付當月提供服

務之臨時照顧服務

員，另兼職之臨時

照顧服務員之費用

須按比例計算 

總價 2,0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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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 縣長 

地   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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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個資委外監督 

履約人切結書 

               甲方：新竹縣政府         乙方： 

(一) 乙方因履行上述契約，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且應符合本合約條款、個人資料保

護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並願受甲方之監督。 

(二) 乙方因履行上述契約範圍而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人員辦理個資安全維護事項，且該人員應具有管理及維

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並足以擔任本契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經常性工作。 

(三) 甲方委託乙方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期間如下： 

1. 範    圍： 乙方為辦理主合約所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 

2. 類    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Ｃ○一一  個人描述、Ｃ○一二  身體描

述、Ｃ○一三  習慣、Ｃ○一四  個性、Ｃ○二一  家庭情形、Ｃ○四○  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Ｃ一一

一  健康紀錄。 

3. 特定目的：○五七  社會行政、○五八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等提供安置輔導服務及相關資源連結。 

4. 期間：108年 01 月 日至 108 年 12月 31 日 主合約： 新竹縣政府行政委託辦理新竹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

照顧服務行政契約書 

(四) 乙方及其受僱人就履行本契約所對各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均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及甲

方所訂之資訊安全相關政策規定，確實實施下列安全維護措施，並定期回報其遵循之結果： 

主契約包含之項目範圍 應實施下列安全維護措施，並定期回報遵循情形 

 1.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是 ※2.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3.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是 4.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是 5.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是 ※6.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7.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8.設備安全管理。 

是 9.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是 10.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11.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五) 乙方不得將甲方委託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複委託予第三人。 

(六) 就甲方委託處理或利用的個人資料，甲方有權保留指示之事項 ，乙方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進行處理或利用。

乙方如認甲方之指示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者，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甲方。   

(七) 倘乙方或其受僱人發現有違反本切結書或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等其他侵害之情事導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或其他法規命令，或導致他人權益遭受損失之可能，皆應即刻通知甲方，並立即調查事故事實與影響範圍、提

出控制與因應修復措施，必要時協助甲方進行和解或訴訟程序。甲方並得要求乙方更換可歸責承辦人員並限期改

善；乙方因可歸責之事由但未更換可歸責承辦人員或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 

(八) 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基於法令之要求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稽查以監督乙方執行之狀況，並於甲方進行稽查時，負有提

供甲方稽查所需相關文件資料之義務。 

(九) 乙方因違反本條之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甲方須對被害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時，應對甲方負擔賠償

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行政罰鍰、賠償金額、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等）。 

 
此致 新竹縣政府 

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身份證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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